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定材料袋封面
部门：                    （公章）                 姓名：                
	编号
	序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备注

	
	1
	湖南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定表
	份
	

	必备

条件
	2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3
	高校教师系列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可选

条件
	4
	其他各类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5
	各类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如执业药师、执业医师等）
	份
	

	
	6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或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获得技师、高级技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份
	

	
	7
	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可累计计算）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及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的证明材料
	份
	

	
	8
	近五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或参加省级及以上专业技能大赛获得的合格证书或奖励证书复印件
	份
	

	
	9
	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应用技术研究，成果已被企业使用，效益良好的证明材料
	份
	

	
	10
	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两项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工作的证明材料
	份
	

	
	11
	其他证明材料
	份
	


部门负责人签字：            
注：1、相关支撑材料一律用A4纸复印，按材料袋封面顺序排好后，在左上角平钉，并放在二份申报表（不装订）后面，一齐装进材料袋中。
    2、能提供符合自身条件的可选项目的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料的教师请在相应备注栏目中“√”。






